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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架空绝缘配电线路、变压器台、开关设备和接户线设计的技术规则。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和改建的额定电压为 6～10kV(中压)和额定电压为 1kV及以下(低压)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工程设计。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的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

本的可能性。 
    GB1000—88  高压线路针式瓷绝缘子 
    GB1001—86  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技术条件 
    GB12527—90  额定电压 1kV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 
    GB14049—92  额定电压 10kV、35kV架空绝缘电缆 
    DL/T464.1～5—92  额定电压 1kV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线金具和绝缘部件 
    SDJ3—87  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SDJ206—87  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3  总则 
3.1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设计应与城市的总体规划相协调。 
    如无地区配网规划，导体截面宜按 20a用电负荷发展规划确定。 
3.2  下列地区在无条件采用电缆线路供电时应采用架空绝缘配电线路： 
    a)架空线与建筑物的距离不能满足 SDJ206要求的地区； 
    b)高层建筑群地区； 
    c)人口密集，繁华街道区； 
    d)绿化地区及林带； 
    e)污秽严重地区。 
3.3  低压配电系统宜采用架空绝缘配电线路。 
  
4  气象条件 
4.1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所采用的气象条件，应根据当地的气象资料(采用 10a一遇的数



值)和附近已有线路的运行经验确定。如当地的气象资料与附录 A典型气象区接近，宜采用
典型气象区所列的数值。 
4.2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最大设计风速值，应采用离地面 10m高处、10a 一遇 10min 平均
最大值。如无可靠资料，在空旷平坦地区不应小于 25m/s。在山区宜采用附近平坦地区风速
的 1.1倍，且不应小于 25m/s。 
4.3  电杆、绝缘导线的风荷载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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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电杆或绝缘导线的风荷载，N； 
      C——风载体型系数，采用下列数值： 
           圆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杆，0.6； 
           矩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杆，1.4； 
           绝缘导线外径小于 17mm,1.2； 
           绝缘导线外径不小于 17mm，1.1； 
           绝缘导线复冰(不论直径大小)，1.2； 
       F——电杆杆身侧面的投影面积或单根绝缘导线外径、集束线外切圆直径与水平档
距的乘积，m2； 
       v——设计风速，m/s。 
    应按风向与线路走向相垂直的情况计算风荷载(转角杆按线路夹角等分线方向)。 
4.4  绝缘配电线路设计冰厚，应根据附近已有线路的运行经验确定。如无资料，除第Ⅰ气
象区外，见附录 A。 
  
5  导线 
5.1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所采用的导线应符合 GB12527、GB14049的规定。 
    供计算用的导线性能参数见附录 B。 
5.2  绝缘导线及悬挂绝缘导线的钢绞线的设计安全系数均不应小于 3。 
5.3  绝缘导线截面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5.3.1  应结合地区配电网发展规划选定导线截面，无配电网规划城镇地区的绝缘导线设计最
小截面见表 1。 

表 1  无配电网规划城镇地区绝缘导线设计最小截面         mm2 

中  压  配  电  线  路 低  压  配  电  线  路 
导  线  种  类 

主  干  线 分  支  线 主  干  线 分  支  线 

铝或铝合金芯绝缘线 150 50 95 35 
铜芯绝缘线 120 25 70 16 

  

5.3.2  采用允许电压降校验时： 
    a)中压绝缘配电线路，自供电的变电所二次侧出口至线路末端变压器或末端受电变电所
一次侧入口的允许电压降为供电变电所二次侧额定电压(6、10kV)的 5%； 
    b)低压绝缘配电线路，自配电变压器二次侧出口至线路末端(不包括接户线)的允许电压
降为额定低压配电电压(220、380V)的 4%。 
5.4  校验导线的载流量时，PE、PVC绝缘的导线的允许温度采用+70℃，XLPE绝缘的导线
的允许温度采用+90℃。绝缘导线载流量的参考数据见附录 C。 
5.5  三相四线制低压绝缘配电线路的最小零线截面见表 2。单相制的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



面相同。 
表 2  三相四线制低压绝缘配电线路的最小零线截面           mm2 

导  线  种  类 相  线  截  面 最  小  零  线  截  面 
50及以下 与相线截面相同 

70 50 铝或铝合金芯绝缘线 
95及以上 不小于相线截面的 50% 

35及以下 与相线截面相同 

50 35 铜  芯  绝  缘  线 
70及以上 不小于相线截面的 50% 

  

5.6  悬挂绝缘线的钢绞线的自重荷载应包括绝缘线、钢绞线、绝缘支架质量及 200kg 施工
荷重。钢绞线的最小截面不应小于 50mm2。 
5.7  绝缘导线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5.7.1  不同金属、不同规格、不同绞向的导线及无承力线的集束线严禁在档距内连接。 
5.7.2  在一个档距内，每根导线不应超过一个承力接头。 
5.7.3  接头距导线的固定点，不应小于 500mm。 
5.8  绝缘导线的弧垂应根据计算确定。导线架设后塑性伸长率对弧垂的影响，宜采用减少
弧垂法补偿，弧垂减少的百分数为： 
    ——铝或铝合金芯绝缘线，20%； 
    ——铜芯绝缘线，7%～8%。 
  
6  绝缘子、金具及绝缘部件 
6.1  绝缘配电线路绝缘子应符合 GB1000和 GB1001的规定。 
6.2  低压绝缘配电线路采用的金具及绝缘部件，应符合 DL/T464.1～5的规定。 
6.3  中压绝缘配电线路紧凑型架设所使用的绝缘支架、绝缘拉棒应符合下列要求： 
6.3.1  表面泄漏距离不小于 370mm，Ⅳ级污秽区可适当加大泄漏距离。 
6.3.2  交流耐压 42kV，1min。 
6.3.3  绝缘支架的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5，绝缘拉棒的破坏拉力不小于导线计算拉断力的
90%。且绝缘支架及绝缘拉棒的破坏应力均应满足最大短路电动力的要求。 
6.4  不同电压等级、不同敷设方式的绝缘配电线路的绝缘子、金具及绝缘部件的使用应符
合下列要求。 
6.4.1  单根敷设的中压绝缘配电线路： 
    a)直线杆宜采用针式绝缘子或棒式绝缘子； 
    b)耐张杆宜采用一个悬式绝缘子和一个蝶式绝缘子或两个悬式绝缘子组成的绝缘子串
及耐张线夹。 
6.4.2  紧凑型敷设的中压绝缘配电线路： 
    a)直线杆应采用悬挂线夹； 
    b)耐张杆承力钢绞线采用耐张线夹，绝缘导线采用绝缘拉棒及耐张线夹； 
    c)档距中应采用绝缘支架。 
6.4.3  单根敷设的低压绝缘配电线路： 
    a)直线杆应采用低压针式绝缘子、低压蝶式绝缘子或低压悬挂线夹； 
    b)耐张杆应采用低压蝶式绝缘子、一个悬式绝缘子或低压耐张线夹。 
6.4.4  集束敷设、带承力线的低压绝缘配电线路： 
    a)直线杆应采用低压悬挂线夹； 



    b)耐张杆应采用低压耐张线夹。 
6.4.5  集束敷设、不带承力线的低压绝缘配电线路： 
    a)直线杆应采用低压集束线悬挂线夹； 
    b)耐张杆应采用低压集束线耐张线夹。 
6.5  绝缘配电线路的电瓷外绝缘应根据运行经验和所处地段外绝缘污秽等级选取，如无运
行经验，应按附录 D所规定的数值进行设计。 
6.6  绝缘子机械强度的使用安全系数，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棒式绝缘子，2.5； 
    ——针式绝缘子，2.5； 
    ——悬式绝缘子，2.0； 
    ——蝶式绝缘子，2.5。 
    绝缘子机械强度的安全系数 K应按下式计算： 

K=T/Tmax                              (2)　 
式中：  T——针式绝缘子的受弯破坏荷载，N；悬式绝缘子的 1h机电试验的试验荷载，N；
蝶式绝缘子的破坏荷载，N； 
      Tmax——绝缘子最大使用荷载，N。 
6.7  绝缘子的组装方式应防止瓷裙积水。 
6.8  金具的使用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2.5。 
  
7  导线排列 
7.1  分相架设的中压绝缘线三角排列、水平排列、垂直排列均可，中压绝缘线路可单回架
设，宜可以多回路同杆架设。 
    集束型低压架空绝缘电线宜采用专用金具固定在电杆或墙壁上；分相敷设的低压绝缘线

宜采用水平排列或垂直排列。 
7.2  城市中、低压架空绝缘线路在同一地区同杆架设，应是同一区段电源。 
7.3  分相架设的低压绝缘线排列应统一，零线宜靠电杆或建筑物，并应有标志，同一回路
的零线不宜高于相线。 
7.4  低压架空绝缘线台区中的路灯线也应是架空绝缘电线，低压路灯绝缘线在电杆上不应
高于其它相线或零线。 
7.5  沿建筑物架设的低压绝缘线，支持点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6m。 
7.6  中、低压架空绝缘线路的档距不宜大于 50m，中压耐张段的长度不宜大于 1km。 
7.7  中压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线间距离应不小于 0.4m，采用绝缘支架紧凑型架设不应小于
0.25m。 
7.8  同杆架设的中、低压绝缘线路，横担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和导线支承点间的最小水平
距离见表 3。 

表 3  同杆架设的中低压绝缘线路横担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和导线支承点间的最小水平距离         m 

类        别 垂  直  距  离 水  平  距  离 

中压与中压 0.5 0.5 

中压与低压 1.0 — 

低压与低压 0.3 0.3 

  
7.9  中压架空绝缘电线与 35kV及以上线路同杆架设时，两线路导线间的最小垂直距离见表
4。 



表 4  中压架空绝缘电线与 35kV及以上线 
路同杆架设时的最小垂直距离              m 

电    压    等    级 垂    直    距    离 

35kV 2.0 

60～110kV 3.0 

  
7.10  中压架空绝缘线路的过引线、引下线与邻相的过引线、引下线及低压线路的净空距离
不应小于 0.2m。 
    中压架空绝缘电线与电杆、拉线或构架间的净空距离不应小于 0.2m。 
7.11  低压架空绝缘导线与电杆、拉线或构架的净空距离不应小于 0.05m。 
  
8  电杆、拉线和基础 
8.1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的杆塔分为直线杆型、耐张杆型和混合杆型三类。直线杆型包括直
线杆、直线转角杆；耐张杆型包括耐张杆、转角杆和终端杆；混合杆型包括 T 接杆、十字
杆、电缆杆等。 
    直线转角杆杆的转向不宜大于 15°。 
8.2  绝缘线路一般采用水泥杆，条件不允许时亦可采用铁塔和钢管塔。 
8.3  各种电杆，应按下列荷载条件进行计算： 
    a)最大风速、无冰、未断线； 
    b)覆冰、相应风速、未断线； 
    c)最低气温、无冰、无风、未断线(适用于转角杆和终端杆)。 
8.4  耐张杆和 T接杆应考虑断线情况，采用下列荷载进行计算： 
    a)在同一档内断两相导线，无风、无冰(适用于分相架设单回或多回线路)； 
    b)在同一档内断一根承力索，无风、无冰(适用于用承力索架设单回或多回线路)，断线
情况下，所有导线张力均取导线最大使用张力的 70%，所有承力索张力均取承力索最大使
用张力的 80%。 
8.5  配电线路的钢筋混凝土杆，应尽量采用定型产品，电杆构造的要求应符合有关国家标
准的规定。 
8.6  钢筋混凝土杆的强度计算，应采用安全系数计算方法。普通钢筋混凝土杆的强度设计
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7；预应力混凝土杆的强度设计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8。 
    混凝土及钢材的设计强度应符合 SDJ3的规定。 
8.7  需要接地的普通钢筋混凝土杆，应设置接地螺母。接地螺母与主筋应有可靠的电气连
接。 
    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杆时，其主筋不应兼作接地引下线。 
8.8  转角杆的横担，应根据受力情况确定。一般情况下，15°以下转角杆，可采用单横担；
15°～45°转角杆，宜采用双横担；45°以上转角杆，宜采用十字横担。 
    转角杆宜可不用横担，导线垂直单列式。 
8.9  配电线路的金属横担及金属附件应热镀锌。 
    横担应进行强度计算，选用应规格化，铁横担的最小规格见附录 E。 
8.10  拉线应采用镀锌钢绞线，其强度设计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2，最小规格不小于 35mm2。 
8.11  拉线应根据电杆的受力情况装设。拉线与电杆的夹角宜采用 45°，如受地形限制，可
适当减少，但不应小于 30°。 
    跨越道路的拉线，对路面中心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6m，对路面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4.5m，拉桩杆的倾斜角宜采用 10°～20°。 



8.12  跨越电车行车线的水平拉线，对路面中心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9m。 
8.13  钢筋混凝土电杆的拉线从导线之间穿过时，必须装设拉线绝缘子或采取其它绝缘措
施，拉线绝缘子距地面不应小于 2.5m。 
8.14  拉线棒的直径应根据计算确定，但其直径不应小于 16mm。 
    拉线棒应热镀锌。严重腐蚀地区，拉线棒直径应适当加大 2～4mm 或采取其它有效的
防腐措施。 
8.15  电杆基础应结合当地的运行经验、材料来源、地质情况等条件进行设计。 
8.16  电杆的埋设深度，应进行倾覆稳定验算，单回路的配电线路，电杆最小埋设深度见表
5。 

表 5  电杆的最小埋设深度                       m 
杆高 8.0 9.0 10.0 11.0 12.0 13.0 15.0 18.0 

埋深 1.5 1.6 1.7 1.8 1.9 2.0 2.3 2.6～3.0
  

    遇有土松软、流沙、地下水位较高等情况时，应做特殊处理。 
8.17  电杆基础的上拔及倾覆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a)直线杆，1.5； 
    b)耐张杆，1.8； 
    c)转角杆、终端杆，2.0。 
8.18  钢筋混凝土基础的强度设计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7，预制基础的混凝土标号不宜低于
200号。 
8.19  绝缘配电线路采用铁塔或非定型产品混凝土杆时，可按 SDJ3执行。 
  
9  变压器台和开关设备 
9.1  配电变压器台应设在负荷中心或重要负荷附近，且便于更换和检修设备的地方，其配
电变压器容量应考虑负荷的发展、运行的经济性等。 
9.2  下列电杆不宜装配配电变压器台： 
    a)转角杆、分支杆； 
    b)设有中压接户线或中压电缆的电杆； 
    c)设有线路开关设备的电杆； 
    d)交叉路口的电杆； 
    e)低压接户线较多的电杆。 
9.3  柱上式变压器台宜安装 315kVA及以下变压器。315kVA以上的变压器宜采用室内布置
或与其它高低压元件组成箱式变电站布置。 
9.4  柱上配电变压器台的底部距地面高度不应低于 2.5m。安装变压器后，配电变压器台的
平面坡度不大于 1/100。 
9.5  柱上配电变压器的一、二次进出线均应采用架空绝缘线，其截面应按变压器额定容量
选择，但一次侧引线铜芯不应小于 16mm2，铝芯不应小于 25mm2。 
    变压器的一、二次侧应分别装设熔断器，一次侧熔断器的底部对地面的垂直高度应不低

于 4.5m；二次侧熔断器的底部对地面的垂直高度应不低于 3.5m。各相熔断器间的水平距离：
一次侧不应小于 0.5m，二次侧不应小于 0.2m。 
9.6  熔断器、避雷器、变压器的接线柱与绝缘导线的连接部位，宜进行绝缘密封。 
9.7  熔断器应选用国家定型产品，并应与负荷电流、运行电压及安装点的短路容量相配合。 
9.8  配电变压器的熔丝选择宜按下列要求进行： 
    ——容量在 100kVA 及以下者，一次侧熔丝额定电流按变压器容量额定电流的 2～3 倍



选择。 
    ——容量在 100kVA 以上者，一次侧熔丝额定电流按变压器容量额定电流的 1.5～2 倍
选择。 
    ——变压器二次侧熔丝(片)按二次侧额定电流选择。 
9.9  中压绝缘配电线路在下列地区宜装设开关设备： 
    a)较长的主干线或分支线； 
    b)环形供电网络； 
    c)管区分界处。 
    设备与绝缘导线的连接部位应装设专用绝缘罩。 
9.10  在配电线路上装设电容器时，应按有关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10  防雷和接地 
10.1  中压绝缘线路，在居民区的钢筋混凝土电杆宜接地，铁杆应接地，接地电阻均不应超
过 30Ω。 
10.2  带承力线的架空绝缘配电线路其承力线应接地，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30Ω。 
10.3  柱上开关应装设防雷装置，经常开路运行的柱上开关两侧，均应装设防雷装置，其接
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开关金属外壳应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 10Ω。 
10.4  配电变压器应装设防雷装置，该防雷装置应尽量靠近变压器，其接地线应与变压器二
次侧中性点及变压器的金属外壳相连接。 
10.5  多雷区，宜在变压器二次侧装设避雷器。 
10.6  为防止雷电波沿低压绝缘线路侵入建筑物，接户线上绝缘子铁脚宜接地，其接地电阻
不大于 30Ω。 
10.7  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绝缘线的零线，应在电源点接地。在干线和分支线的终端处，
应将零线重复接地。 
    三相四线供电的低压绝缘线在引入用户处，应将零线重复接地。 
10.8  中、低压绝缘配电线路在联络开关两侧，分支杆、耐张杆接头处及有可能反送电的分
支线点的导线上应设置停电工作接地点。线路正常工作时停电工作接地点应装设绝缘罩。 
10.9  容量为 100kVA 以上的变压器，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该台区的低压
网络的每个重复接地的电阻不应大于 10Ω。 
    容量为 100kVA 及以下的变压器，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该台区的低
压网络的每个重复接地的电阻不应大于 30Ω。 
10.10  接地体的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0.6m，接地体不应与地下燃气管、送水管接触。 
10.11  接地体宜采用垂直敷设或水平敷设，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最小规格见表 6。锈蚀严重地
区的接地体宜加大 2～4mm的圆钢直径或扁钢厚度。 

表 6  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最小规格 
名                  称 地    上 地    下 

圆  钢  直  径    mm 8 8 

截    面 
mm2

 
48 48 

扁    钢 

厚        mm 4 4 

角    钢    厚    mm — 4 

钢  管  壁  厚  mm — 3.5 

镀锌钢绞线或铜线截面  mm2
 25 — 

  



  
11  接户线 
11.1  本章适用于架空绝缘线配电线路与用户建筑物外第一支持点之间架空绝缘线的设计。 
11.2  中压接户线的档距不宜大于 30m。档距超过 30m时，应按中压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 
    低压接户线的档距不宜大于 25m。档距超过 25m时，应按低压架空绝缘配电线路设计。 
11.3  绝缘接户线导线的截面不宜小于下列数值。 
11.3.1  中压： 
    a)铜芯线，25mm2； 
    b)铝及铝合金芯线，35mm2。 
11.3.2  低压： 
    a)铜芯线，10mm2； 
    b)铝及铝合金芯线，16mm2。 
11.4  中压绝缘接户线的线间距离应按 7.7规定。 
    分相架设的低压绝缘接户线的最小线间距离见表 7。 

表 7  分相架设的低压绝缘接户线的最小线间距离                m 
架    设    方    式 档        距 线  间  距  离 

自  电  杆  上  引  下 25及以下 0.15 

水  平  排  列 4及以下 0.10 
沿  墙  敷  设 

垂  直  排  列 6及以下 0.15 

  
11.5  绝缘接户线受电端的对地面距离，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a)中压，4m； 
    b)低压，2.5m。 
11.6  跨越街道的低压绝缘接户线，至路面中心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a)通车街道，6m； 
    b)通车困难的街道、人行道，3.5m； 
    c)胡同(里、弄、巷)，3m。 
11.7  中压绝缘接户线至地面的最小距离应按 12.2规定。 
11.8  低压绝缘接户线与建筑物有关部分的距离，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a)与接户线下方窗户的垂直距离，0.3m； 
    b)与接户线上方阳台或窗户的垂直距离，0.8m； 
    c)与阳台或窗户的水平距离，0.75m； 
    d)与墙壁、构架的距离，0.05m。 
11.9  低压绝缘接户线与弱电线路的交叉距离，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a)低压接户线在弱电线路的上方，0.6m； 
    b)低压接户线在弱电线路的下方，0.3m。 
    如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应采取隔离措施。 
11.10  中压接户线与弱电线路的交叉应按 12.7规定。 
11.11  中压接户线与道路、管道的交叉或接近，应按 12.9规定。 
11.12  中、低压接户线不应从中压引下线间穿过，且严禁跨越铁路。 
11.13  自电杆上引下的低压接户线，应使用悬挂线夹或低压蝶式绝缘子。 
11.14  不同金属、不同规格、不同绞向的接户线，严禁在档距内连接。 
    跨越通车街道的接户线，不应有接头。 
11.15  接户线与主干、分支绝缘线如为铜铝连接，应有可靠的铜铝过渡措施。 



  
12  对地距离及交叉跨越 
12.1  绝缘导线对地面、建筑物、树木、铁路、道路、河流、管道、索道及各种架空线路的
距离，应根据最高气温情况或最大垂直比载求得的最大弧垂和最大风速情况求得的最大风偏

计算。 
    计算上述距离，不应考虑由于电流、太阳辐射以及覆冰不均匀等引起的弧垂增大，但应

计及导线架线后塑性伸长的影响和设计施工的误差。 
12.2  绝缘导线与地面或水面的最小距离见表 8。 

表 8  导线与地面或水面的最小距离                  m 
线    路    电    压 

线  路  经  过  地  区 
中      压 低      压 

居    民    区 6.5 6.0 

非  居  民  区 5.5 5.0 

不能通航也不能浮运的河、湖(至冬季水面) 5.0 5.0 

不能通航也不能浮运的河、湖(至 50a一遇洪水面) 3.0 3.0 
  

12.3  绝缘配电线路应尽量不跨越建筑物，如需跨越，导线与建筑物的垂直距离在最大计算
弧垂情况下，不应小于下列数据： 
    a)中压，2.5m； 
    b)低压，2.0m。 
    线路边线与永久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在最大风偏的情况下，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a)中压，0.75m(人不宜接近时可为 0.4m)； 
    b)低压，0.2m。 
12.4  中压绝缘配电线路通过林区应砍伐出通道。通道净宽度为线路两侧向外各 3m。 
    在下列情况下，如不妨碍架线施工，可不砍伐通道。 
12.4.1  树木年自然生长高度不超过 2m; 
12.4.2  导线与树木(考虑自然生长高度)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小于 3m。 
    配电线路通过公园、绿化区和防护林带，导线与树木的净空距离在最大风偏情况下不应

小于 1m。 
    配电线路的导线与街道行道树之间的最小距离见表 9。 

表 9  导线与街道行道树之间的最小距离                  m 
最大弧垂情况下的垂直距离 最大风偏情况下的水平距离 

中      压 低      压 中      压 低    压 

0.8 0.2 1.0 0.5 

  
    校验导线与树木之间垂直距离，应考虑树木在修剪周期内生长的高度。 
12.5  绝缘配电线路与特殊管道交叉，应避开管道的检查井或检查孔，同时，交叉处管道上
所有部件应接地。 
12.6  绝缘配电线路与甲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厂房、甲类物品库房、易燃、易爆材料堆场以
及可燃或易燃、易爆液(气)体贮罐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杆塔高度的 1.5倍。 
12.7  绝缘配电线路与弱电线路交叉，应符合下列要求。 
12.7.1  交叉角应符合表 10规定。 

表 10  绝缘配电线路与弱电线路的交叉角 
弱  电  线  路  等  级 交      叉      角 



一        级 ≥45° 

二        级 ≥30° 

三        级 不限制 

  
12.7.2  绝缘配电线路一般架设在弱电线路上方。绝缘配电线路的电杆，应尽量接近交叉点。 
12.8  绝缘线与绝缘线之间交叉跨越的最小距离见表 11。 

表 11  绝缘线与绝缘线之间交叉跨越最小距离                 m 
线      路      电      压 中  压 低      压 

中      压 1.0 1.0 

低      压 1.0 0.5 

  
12.9  绝缘配电线路与铁路、道路、通航河流、管道、索道、人行天桥及各种架空线路交叉
或接近的基本要求见表 12。 

表 12  绝缘配电线路与铁路、道路、通航河流、管道、 
索道、人行桥及各种架空线路交叉或接近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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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典型气象区 

    典型气象区见表 A1。 
表 A1  典型气象区 

气      象     

区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最高 +40 
最低 -5 -10 -5 -20 -20 -40 -20 
导线覆

冰 
— -5 

大气温

度 
℃ 

最大风 +10 +10 -5 -5 -5 -5 -5 
最大风 30 25 25 25 25 25 25 
导线覆

冰 
10 

风    

速 
m/s 最高、最

低气温 
0 

覆冰厚度 mm — 5 5 5 10 10 15 



冰的比重 0.9 
  
  

附  录  B 
导线的性能参数 

B1  铝线的性能参数见表 B1。 
表 B1  铝线的性能参数 

单    线    根    数 
最  终  弹  性  系  数 

N/mm2
 

线  膨  胀  系  数 
1/℃ 

7 59000 23.0×10-6
 

19 56000 23.0×10-6
 

37 56000 23.0×10-6
 

61 54000 23.0×10-6
 

注：1.弹性系数值的精确度为±3000N/mm2； 
    2.弹性系数适用于导线受力在 15%～50%导线计算拉断力时。 
B2  铝合金线的性能参数见表 B2。 

表 B2  铝合金线的性能参数 

导    线    种    类 
最  终  弹  性  系  数 

N/mm2
 

线  膨  胀  系  数 
1/℃ 

铝    合    金    线 54900～65700 23.0×10-6
 

  
注：1.铝合金线根据其所含合金成分不同而最终弹性系数有差别，故可在此范围内选择。 
    2.弹性系数适用于导线受力在 15%～50%导线计算拉断力时。 
B3  铜线的性能参数见表 B3。 

表 B3  铜线的性能参数 

导    线    种    类 
最  终  弹  性  系  数 

N/mm2
 

线  膨  胀  系  数 
1/℃ 

硬    铜    线 127000 17×10-6
 

软    铜    线 98000 17×10-6
 

  
注：1.弹性系数值的精确度为±3000N/mm2； 
    2.弹性系数适用于导线受力在 15%～50%导线计算拉断力时。 
  

  
附  录  C 

架空绝缘电线长期允许载流量及其校正系数 
C1  低压单根架空绝缘电线在空气温度为 30℃时的长期允许载流量见表 C1。 

表 C1  低压单根架空绝缘电线在空气温度为 30℃时的长期允许载流量 

铜    导    体 铝    导    体 
铝  合  金  导  

体 导体标称截面 
mm2 PVC 

A 

PE 
A 

PVC 
A 

PE 
A 

PVC 
A 

PE 
A 

16 102 104 79 81 73 75 

25 138 142 107 111 99 102 



35 170 175 132 136 122 125 

50 209 216 162 168 149 154 

70 266 275 207 214 191 198 

95 332 344 257 267 238 247 

120 384 400 299 311 276 287 

150 442 459 342 356 320 329 

185 515 536 399 416 369 384 

240 615 641 476 497 440 459 
  

C2  低压集束架空绝缘电线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为同截面同材料单根架空绝缘电线长期允许
载流量的 0.7倍。 
C3  10kV、XLPE 绝缘架空绝缘电线(绝缘厚度 3.4mm)在空气温度为 30℃时的长期允许载
流量见表 C2。 

表 C2  10kV、XLPE绝缘架空绝缘电线(绝缘厚度 3.4mm) 
在空气温度为 30℃时的长期允许载流量 

导体标称截

面 
mm2

 

铜导体 
A 

铝导体

A 

铝合金导

体 
A 

导体标称

截面 
mm2

 

铜导体

A 

铝导体 
A 

铝合金

导体 
A 

25 174 134 124 120 454 352 326 
35 211 164 153 150 520 403 374 
50 255 198 183 185 600 465 432 
70 320 249 225 240 712 553 513 
95 393 304 282 300 824 639 608 

  
C4  10kV、XLPE 绝缘薄绝缘架空绝缘电线(绝缘厚度 2.5mm)在空气温度为 30℃时的长期
允许载流量参照绝缘厚度 3.4mm，10kV、XLPE绝缘架空绝缘电线长期允许载流量。 
C5  10kV集束架空绝缘电线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为同截面同材料单根架空绝缘电线长期允许
载流量的 0.7倍。 
C6  当空气温度不是 30℃时，应将表 C1、表 C2中架空绝缘电线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乘以校
正系数 K，其值由下式确定： 

K
t t
t

=
−
−

1 0

1 30  
式中：t0——实际空气温度，℃； 
      t1——电线长期允许工作温度，PE、PVC绝缘为 70℃，XLPE绝缘为 90℃。 
    按上式计算得到的不同空气温度时的校正系数见表 C3。 

表 C3  架空绝缘电线长期允许载流量的温度校正系数 
t0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30 +35 +40 +50
K1 1.66 1.62 1.58 1.54 1.50 1.46 1.41 1.37 1.32 1.27 1.22 1.17 1.12 1.00 0.94 0.87 0.71
K2 1.47 1.44 1.41 1.38 1.35 1.32 1.29 1.26 1.22 1.19 1.15 1.12 1.08 1.00 0.96 0.91 0.82

  
注：1.t0——实际空气温度，℃； 
    2.K1——PE、PVC绝缘的架空绝缘电线载流量的温度校正系数； 
    3.K2——XLPE绝缘的架空绝缘电线载流量的温度校正系数。 



  
  

附  录  D 
架空线路污秽分级标准 

    架空线路污秽分级标准见表 D1 
表 D1  架空线路污秽分级标准 

污      秽      条      件 泄漏比距 cm/kV 
污秽等

级 污      湿      特      征 
盐    密

mg/cm2
 

中性点 
直接接

地 

中性点非

直接接地

0   大气清洁地区及离海岸 50km以上地区 

0～0.03 
(强电解
质) 

0～0.06 
(强电解
质) 

1.6 1.9 

1 

  大气轻度污染地区，或大气中等污染地区；

  盐碱地区，炉烟污秽地区，离海岸 10～50km
的地区，在污闪季节中干燥少雾(含毛毛雨)或
雨量较多时 

0.03～0.10 1.6～2.0 1.9～2.4 

2 

  大气中等污秽地区：盐碱地区，盐烟污秽地

区，离海岸 3～10km的地区，在污闪季节潮湿
多雾(含毛毛雨)但雨量较少时 

0.05～0.10 2.0～2.5 2.4～3.0 

3 

  大气严重污染地区：大气污秽而又有重雾的

地区，离海岸 1～3km 的地区及盐场附近重盐
碱地区 

0.10～0.25 2.5～3.2 3.0～3.8 

4 
  大气特别严重污染地区，严重盐雾侵袭地

区，离海岸 1km以内的地区 
≥0.25 3.2～3.8 3.8～4.5 

  
  

附  录  E 
铁横担的最小规格 

    铁横担的最小规格见表 E1 
表 E1  铁横担的最小规格                       mm 

线    路    电    压 高        压 低        压 

铁    横    担 ＜63×5 ＜50×5 

  
  

附  录  F 
弱电线路等级 

    一级——首都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及其相互间联系的主要线路；首都至
各重要工矿城市、海港的线路以及由首都通达国外的国际线路；由邮电部指定的其它国际线

路和国防线路。 
    铁道部与各铁路局及铁路局之间联系用的线路，以及铁路信号自动闭塞装置专用线路。 



    二级——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与各地(市)县及其相互间的通信线路，相邻
两省(自治区)各地(市)、县相互间的通信线路，一般市内电话线路。 
    铁道局与各站、段及站段相互间的线路，以及铁路信号闭塞装置的线路。 
    三级——县至区、乡、乡人民政府的县内线路和两对以下的城郊线路；铁路的地区线路

及有线广播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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